
关于《包头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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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定依据
     2016年，包头市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正式命名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明显提高。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按照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管理办法》（文旅公共发〔2020〕32号）的安排部署，参照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与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文旅公共发〔2021〕64号）的相关指标，结合包头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编制本规划。
   二、工作目标
一是对标国内先进地区，持续推进全市公共文化服务高水平建设，进一步发挥包头市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是紧跟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顶层设计，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创新思维，精准施策，优化资源配置，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品质化、智慧化发展。
三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场馆高效能运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样、品质内容更加优质新颖，公共文化数字服务水平更高、范围更广、基础更牢。
四是以增强人民满意度为导向的评价、激励、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公共文化领导机制更加有力，部门分工更加科学明确，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综合业务能力更加完善。
五是公共文化服务典型案例梳理推广更加有效，着力打造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包头经验”。
三、主要任务
一是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准。大力兴建“新型文化空间”，全力扶持非遗事业发展，完成服务场馆地图标注，实现“两馆”评估等级提升。
    二是丰富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供给。提高免费开放服务效能，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积极开展流动文化服务，做好特殊群体服务保障，健全同群众的沟通渠道。
三是持续繁荣群众文艺文化发展。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导扶持群众团队发展，加大群文骨干培育力度，完善群文团队评价奖励机制。
    四是提升公共文化创新发展水平。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与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加快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完善绩效考核评估机制，深化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注重公共文化理论研究，坚持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服务标准地标转化，探索文化场馆运营改革。
    五是完善公共文化提质增效机制。实现服务效能增长目标，推进公共图书馆稳步发展，保障文化人员队伍培训，打造市域公共文化典型，扩大包头公共文化影响力。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推动各项创新发展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强资金保障。依法将公共文化经费纳入各级政府预算。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拓展公共文化资金渠道。
（三）加强监督考核。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提高公共文化考核指标权重。
（四）加强队伍建设。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充实数字化服务专业技术人才，合理增加工作人员或政府购买的岗位数量，保证专岗专用。
（五）加强宣传推广。创新宣传方式，加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的宣传工作，加大典型经验推广力度，调动广大群众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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